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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技与环境学院听课制度 

为切实加强教风学风建设，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规范对教学质量的

检查与管理，促进教师提升教学水平，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结合学院实

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听课任务 

1. 院领导每人每学期至少应完成 6 节听课任务。 

2. 教研室主任每人每学期至少应完成 4 节听课任务，其听课对象主

要是本教研室人员，听课时间自行安排。 

3. 教研室主任组织本教研室教师互相听课，每人每学期至少完成 2

节听课任务。 

4．班导师每人每学期至少完成 3 节听课任务，其听课对象为所带班

级的学生课堂。 

第二条 听课记录及评价 

听课人员应做好规范化的听课记录，对课堂教学质量及课堂纪律情

况做出客观评价，并及时填写《大连海洋大学听课记录本》。 

第三条 听课管理 

1. 听课工作由教学副院长统筹管理，具体由学院教学秘书组织实施。 

2. 每学期开学一周内，各教研室上报本学期听课计划，教学秘书汇



总完成学院听课计划，确保听课工作覆盖到全学院、全课程、全班级。 

3. 教师最迟要在期末考试前两周完成听课任务，及时将听课记录交

到学院。 

4. 教学秘书要在期末前梳理听课情况，形成本学期听课工作报告。

报告要包括听课的基本情况、任课教师的教学评价、学生课堂表现、特

色及问题等内容。 

5. 任课教师的听课评价将与教师的评职评优、课程设置等挂钩管理，

学生课堂表现将与班级和个人的评奖评优结合。 

6. 对听课中发现的问题或有推广价值的经验，应在教研室或学院活

动中予以讨论、总结或解决。 

第四条 听课要求 

1. 听课时间可以不提前通知听课对象。 

2. 听课、看课、巡课环节均可作为听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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